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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正義期待與低政治參與： 

從 Otfried Höffe 的正義理論觀察 

臺灣的社會正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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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透過德國思想家 Otfried Höffe 對於社會正義的看法，探討在一項

調查中，臺灣民眾相當高比例對於社會正義現狀感到不滿，但是其政治參與程

度卻相對低落的可能意涵。自 John Rawls 在 1970 年代以《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發起正義問題的討論以來，正義問題的探討往往偏向建構主義式的論

述，亦即著重於理想正義原則的建構與認識，然而卻缺乏對於公民政治參與及

正義社會的實現兩者之間的討論與關照。對此，Höffe 則明確地指出，社會正義

的實現必須透過積極的政治熱情與參與，而非正義原則的建構，方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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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survey focused on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justice in Taiwan, 
we find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high ratio of responden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justice, however very low ratio of respondents have experienc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and its possible meanings, 
this article uses Otfried Höffe’s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which indicates that rather than 
construct the ide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more likely to 
help achieving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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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社會正義此一概念不僅是政治思想中關鍵性的問題之一，更是當代國家所

共同面對的迫切性問題。自從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於 1970 年代以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開啟數十年來正義問題的討論之後，

正義問題的探討便成為當代政治思想界的顯學，各種關於正義問題的觀點與討

論可謂汗牛充棟。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諸多關於正義的論述之中，德國學者

Otfried Höffe（1943-）對於正義與公民意識兩者之間關係的討論，事實上觸及

了不僅是正義問題的政治思想基本脈絡，更對當前臺灣社會正義問題有著重要

的啟發。

本文試圖透過 Höffe（2007）對於正義問題的基本看法，及其與現代國家

公民意識之間的關聯性，提出臺灣民眾之中極高比例對於社會正義現狀感到不

滿，但卻極低比例試圖透過政治參與改變社會正義問題的現狀提出可能的解釋

與看法。Höffe 雖然同意社會正義的實現在現代國家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但是他認為實現正義的關鍵，不在於透過正義理論的建構與理性的計算，以得

到某種正義的基本原則，而在於從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出發，將保障公民權利

與自由視為正義的目標，而此一目標的達成，則有賴於強烈的公民意識與積極

的公民參與；至於正義原則的內涵，即必須透過公民的政治參與及協商方能達

成。在上述觀點之中，Höffe 一方面肯定正義原則在現代國家所具有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則要擺脫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契約論思維，也就是透過虛擬的原初狀

態或自然狀態所發展出來的正義論述（Rawls, 1971）；藉由論述歷史現實中的現

代國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作為現代國家正義原則的根源。同時他亦指出，在

現代國家之中，正義的實現並非只是透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與落實，而是透

過現代國家的基本精神，亦即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識及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及

在政治制度上對於政治權力安排的分散與多元化，亦即美國憲法精神中的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原則，方有可能達成，因為權力的單一與集中，以及公

民政治參與意願的低落，乃是個人自由與權利保障的最大威脅。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Höffe 對於羅爾斯的理解與批評，是以羅爾斯論述正義

的方法作為基礎，但是羅爾斯理論之中的內涵，其實亦有與 Höffe 對於正義的

看法接近之處。羅爾斯在《正義論》序言中指出，他在書中所做的嘗試，乃是

將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與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社會契約論傳統下思想家的理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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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種更為抽象的方式加以表達，並且使正義的理論更為體系化（Rawls, 1971, 
p. viii）。因此，羅爾斯透過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此一假設，提出一套

正義的觀點，那是一個人們不知道自身實際社會經濟地位的假設狀態。羅爾斯

認為，惟有在此一假設狀態之中，才能夠排除讓人們陷入爭吵與偏見的切身因

素，這也就是「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作用，在如此狀態下，訂定出

來的原則才會是正義的。事實上，羅爾斯相當清楚此一論述模式乃是一種純粹

的假設（purely hypothetical），但是他指出，在這種假設的原初狀態下所得出的

結論，正是我們在現實之中能夠接受的條件（Rawls, 1971, pp. 17-22）。1

就此看來，Höffe 對於羅爾斯在方法上的批評似無誤解之處，因為羅爾斯

在方法上所強調的，乃是透過假設的原初狀態，建立起一套抽象的正義理論

體系。但另一方面，羅爾斯在其理論之中，不僅提出了建構抽象正義思維的方

式，在《正義論》中同時也強調了建立正義社會的其他條件。在政治制度上，

羅爾斯強調了社會基本結構的重要性；在論述「政治正義與憲法」（political 
justice and the constitution）的主題中，羅爾斯強調了憲法應當保障公民參與政

治的平等權利，即公民的言論、集會、思想與良心自由必須被憲法保障，因為

這對於羅爾斯而言，是理所當然的（Rawls, 1971, pp. 221-228）。羅爾斯甚至還

論及了「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在實現正義過程中的重要性。他指

出，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基於良心且政治性地對抗法律的

行動，目的在使法律或政策改變」（Rawls, 1971, p. 364）。即使在一個「近乎正

義的社會」（a nearly just society）之中，也不存在著一套法律的或是社會公認

的解釋，讓全社會成員在道德上覺得有義務接受它，而「公民不服從」，則是

讓公民能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訴諸於其他人。羅爾斯甚至認為，如果公民不服

從對社會和諧造成了威脅，責任也不在抗議者，而在濫用權威與權力者的身上

（Rawls, 1971, pp. 389-391）。
上述羅爾斯的觀點，展現出他對於建立政治制度的關懷，他甚至肯定公民不

服從運動對於正義社會的建立具有積極的意義。相當明顯的是，Höffe 批評羅爾

斯理論的抽象性，乃是根據其論述方法而來，至於羅爾斯對於政治制度的建立

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會運動的論述，並未被 Höffe 視為足以改變羅爾斯論述方

1  「無知之幕」此一概念，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之中所提出。此一概念的意義，在於羅爾斯所
指出，人們在無知之幕之後，並不清楚自己在社會之中的地位與涉己的利益為何，因此在討論正義

問題時，方能夠討論出正義的普遍性原則。而上述人們在無知之幕之後的狀態，羅爾斯稱之為「原

初狀態」（Rawls, 1971, pp. 102-105,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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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內容。2

因此，Höffe 的現代國家正義觀，重點不在於探討正義概念的實質原則與內

涵，而是強調透過現代國家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社會正義兩者之間的重要關聯

性。在此理論取向上，Höffe 的理論一方面可以與鄂蘭（Hannah Arendt, 1906-
1975）在其《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一書中所指出政治

權力與政治權威分離以避免極權政治並保障公民自由的主張相互呼應（Arendt, 
1977），因為兩人皆認為現代國家的政治體制，亦即民主的法治制度，並不足

以作為實現政治自由與權利的保證，因為國家所擁有的巨大權力，本身就是對

於社會正義的威脅，因此必須透過公民持續不斷的政治參與，以及政治制度上

制衡力量的設計，來維繫社會正義與保障公民自由（Höffe, 2007）；另一方面，

Höffe 亦指出現代民主國家若欲有效實現社會正義與保障公民權利，除了要有

積極的公民參與精神及相互尊重與溝通的意願與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達成正

義價值共識的能力，否則公民參與將只是各說各話而無法形成共識的過程。就

此而言，Höffe 的理論與現代國家所強調公民同質性的重要性產生連結，亦即

Höffe 認為正義共識的達成，事實上並無法抽象地、或是透過理論的指導加以實

現，而是要建立在公民透過政治參與及互動所形成的公民情感連結此一基礎之

上，而這正是探討 Höffe 的理論時，應當同時加以認清的觀點（Höffe, 2007, pp. 
312-319）。

Höffe 的理論雖然與羅爾斯的進路有所不同，但是他與羅爾斯同樣從捍衛西

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立場出發。Höffe 指出，雖然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仍會出現貧窮

與分配不均等社會正義的問題，但是形成這些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自由主義傳

統下的民主國家缺乏社會主義傳統國家中，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關注與實現的

能力；相反地，社會正義問題在自由民主國家中之所以出現，乃是因為這些國

家未能真正地將自由主義的精神加以實現，而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公民

意識的淡薄及政治參與意願的低落，導致國家權力的濫用與不受監督，並造成

貧窮及個人權利無法獲得保障等社會正義的相關問題。

就此一理解正義問題的方式而言，Höffe 的理論一方面對於臺灣及其他遭受

社會不正義與貧富不均的現代民主國家，提供了一個從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

與傳統，而非訴諸於社會主義的思維模式，理解社會正義問題的視角；另一方

2  關於 Höffe對於羅爾斯理論的理解，確實存在著諸多討論的空間，此處要感謝一位審查人關於此一
問題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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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於政治學領域的社會正義論述而言，在面對社會正義問題時，吾人亦能

夠在 Höffe 的理論中找到切入的角度，亦即社會正義的問題並非只能由經濟學家

從資源分配的有效性，或是由哲學式的抽象正義原則加以探討，因為社會正義

問題所代表的意義，在於現代國家公民政治參與意願的流失，而解決此一問題

的方法，亦必須回到關於現代國家本質的探討。

貳、現代國家的正義本質與政治參與

Höffe（2007, p. 3）在《政治的正義性：法和國家的批判哲學之基礎》

（Political Justice: Foundations for a Critical Philosophy of Law and the State）
一書中，探討了正義與公民參與之間的基本關係。他指出，政治正義此一概念

所指涉的，其實就是自然法與理性法等政治的道德標準，即現代國家法治體系

背後的道德觀念。探討此一概念的目的，在於探討國家與法的合法性及其限制。

Höffe（2007, pp. 4-5）指出，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前，政治正義的原則向

來是國家理論的核心，政治理論同時也是一種國家倫理學。但是在十九世紀下

半葉之後，此一傳統卻為之中斷。哲學家將法與國家理論的建構視為法學家的

責任。對法學家而言，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對於道德皆抱持著懷疑與拒絕的態

度，並造成了法學及國家學與倫理學漸行漸遠。此一發展所造成的結果是，人

們將無法對國家此一利維坦畫出一條界線並限制其權力。

對國家畫出一條行使權力的界線，意味著給予國家一種應然性的道德壓力，

限制國家的權力，以保障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就政治理論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發

展的脈絡出發，Höffe（2007, pp. 4-5）認為羅爾斯於 1970 年代的《正義論》，

雖然重新處理了正義與政治理論之間的關係，但是此一連結乃是透過人的理性

建構而成，並未徹底處理政治理論與倫理學分離此一基本問題。甚至在羅爾斯

的討論中，並未看到他將國家理論與哲學或倫理學加以結合的意圖，因為羅爾

斯認為正義概念與國家理論之間的基本關係，乃是透過政治社群的個別成員在

無知之幕的情境下，基於普遍同意的契約論思考模式而決定，而非根據國家或

政治的本質加以思考。

若要論述正義與國家理論之間的根本關係，Höffe 指出必須避免契約論的思

考模式，而採用更深刻的論述，以解決國家與正義之間的理論連結問題，因為

契約論式的正義思考，無法說明一個在歷史現實中已經充滿階級對立與貧富差

距的國家，為何要改變既得利益的分配，並且將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視為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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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的使命。因此，Höffe 在方法上採取語意學的角度，在內容上則以自由原則

作為國家的基礎加以論述（Höffe, 2007, pp. 5-6）。從語意學的角度觀察，正義

此一詞彙的使用，事實上即蘊含了一種有別於羅爾斯從個體利益考量論述正義

的想法，意即正義觀既非個人的好惡，更非個人根據其所處的環境所做出的利

益計算結果，而是根據某種客觀的標準所做出的判斷。雖然從語意學的角度出

發，展現了「正義」所具有的客觀性，但這仍是不足的，因為即使大家都承認

正義是一種客觀性的道德標準，但是此一認知並無法讓語意學中的正義轉化為

國家的法律制度，而只能確認正義一詞在使用上有其客觀的意涵 （Höffe, 2007, 
pp. 27-28）。

為了將語意學上具有客觀性的正義觀轉化成為法律的基礎，Höffe 直接面對

並詮釋法實證主義者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及凱爾森（Hans 
Kelsen, 1881-1973）的理論，將這些主張道德與現代國家法律體系應當加以劃

分而著稱的法實證主義者的理論加以檢視，並指出他們事實上亦必須依賴道德

與國家兩者之間有其內在關係的前提，方能發展出他們的現代國家理論。Höffe
指出，雖然霍布斯在其《利維坦》（Leviathan）第 26 章中宣稱將政治與道德價

值分離，亦即「不是真理而是權威制定法律」（non veritas sed auctoritas facit 
legem）（Hobbes, 1984, p. 212），但事實上霍布斯所宣稱的權威，其實就是現

代國家的道德預設，因為他所指的權威，在《利維坦》中事實上亦包含了被統

治者的同意，由此而來的權威就不會只是統治者政治權力的展現，而是一種具

有超越性特質的合法性展現。因此，即使是霍布斯，亦非純粹的反自然法主義

者與實證主義者，而是從較高的層面出發，將自然法傳統及其應然性的價值納

入現代國家中的政治理論家（Höffe, 2007, pp. 80-86）。因此，霍布斯仍然強調

了在政治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所共同擁有的利益，而非只有主權者力量的展現

（Hobbes, 1984, pp. 99-101; Höffe, 2007, p. 74）。類似對於霍布斯的詮釋，Höffe
亦指出著名的法實證主義者凱爾森的現代國家理論，雖然以反對自然法的實證

觀點著稱，但其實凱爾森法實證主義觀的重點，乃是主張實證主義的立法過程

為現代法治國家的根本原則，而非將政治視為非道德的激進觀點。事實上現代

國家的憲法與法律，在形式上皆為客觀化立法程序的產物，即使背後有某種抽

象的道德規範亦不例外（Höffe, 2007, pp. 65-66）。
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即使從實證主義政治理論家的角度觀察，亦不必然與

超越性的道德預設（亦即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有著基本的衝突，Höffe 於

是進一步探討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個能維護社會正義，並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

05-2-周應龍+魏楚陽_p037-064.indd   43 2018/12/14   下午 03:23:37



44　民主與治理　第 5卷第 2期

的政治制度。由於 Höffe 指出羅爾斯透過無知之幕所論證的正義觀點，無法解

決既存國家的正義問題，更無法說明政治與正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於是 Höffe
從歷史現實的角度切入，探討如何透過制度的安排，以保障政治生活中社會正

義的實現。Höffe 指出，從歷史上的經驗可以發現，國家權力不僅是正義的捍衛

者，同時也可能是正義的威脅者，因此霍布斯認為不可分割的國家權力，並無

法達到他自己所主張政治哲學的目標，亦即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權利。Höffe 引用

洛克所舉出對國家權力必須保持戒慎態度的譬喻，亦即人若是極力防止狐狸或

小偷的騷擾（也就是透過國家的力量保障個人權利），卻反被獅子吞噬（也就是

被國家的權力所侵害），將是非常愚蠢的。Höffe 藉此說明霍布斯式的國家，對

於實現社會正義的威脅（Höffe, 2007, p. 301; Locke, 1988, p. 32）。
在此脈絡下，Höffe 將社會正義與公民意識加以連結。他批判國家的政治權

力，認為在歷史現實中社會正義實現的關鍵，不在於透過契約論的思考模式，

建構符合正義的分配原則，而在於透過公民意識的培養及其對政治的積極參

與，讓國家的權力能夠有所節制，並且致力於社會正義的實現。Höffe 透過對霍

布斯以降的實證法傳統指出，即使是全面性且體系化的現代國家實證法制度，

仍依賴某種以實現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自然法道德預設，此乃霍布斯理論中政治

權威之所在，因此實證主義的政治理論，並無理由將此一重視公民權利與公民

參與的道德預設完全排除；反之，應該進一步將其加以制度化與盡可能地合法

化，讓公民參與甚至公民不服從，能夠成為現代國家保障社會正義與個人權利

機制的一部分。

根據鄂蘭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對現代政治自由的看法，她

認為美國獨立革命有別於法國大革命之處，在於美國獨立革命的意義不在於建

立一全新的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與權力（power）合一的利維坦式的

完整體系國家，亦不能被視為是馬基維利式（Machiavellian）的全新政治創建，

而是站在美國尚未獨立時公民政治參與的傳統此一基礎上，為政治自由而奮戰

的持續性行動（Arendt, 1963, p. 310）。此一觀點可從美國獨立建國之後，國家

並未成為一利維坦式的中央集權國家，而是透過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設計，將

公民政治參與的傳統加以制度化，以防範國家政治權力濫用的憲政設計中得到

印證（蕭高彥，2006）。Höffe（2007, p. 310）援引鄂蘭對於美國革命與政治制

度設計的看法，指出個人的政治參與不僅是追求一己的私人利益，更是實現公

共利益的必要方式，因此，以保障權利與自由為目的的現代國家，就必須保障

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基礎，以防止國家濫權，避免個人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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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到漠視與威脅。3

因此可以發現，Höffe 與鄂蘭皆指出，現代國家公民的政治參與，雖然是一

種無法完全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展現的力量，卻是實現政治自由與社會正義的

重要基礎。現代國家固然是由法律制度所構成，但是社會正義的實現，除了在

形式上必須透過客觀性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及公民對政治

權威的戒慎態度。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 Höffe 的觀察中，社會正義與政治參與

兩者在現代國家中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若缺乏積極的公民政治參與，就無法

實現社會正義。

Höffe 對於社會正義與政治參與的命題，為社會正義的實現提出了一個值得

深思的方向。若將臺灣人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及其政治參與程度的調查結

果加以研究，可以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臺灣，具有相當高比例的受訪

者，對於社會正義的問題表達出關切與不滿；但令人驚訝的，卻是此一對於社

會正義的期待或不滿，並未轉化成為政治參與的行動。接下來，我們將透過調

查研究的資料來檢視臺灣民眾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政治參與的狀況，以

及兩者之間的關係。4

參、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乃是將政治思想研究之成果，作為經驗研究中形成問題

意識的重要依據，以及理解經驗調查結果之參考。就此而言，本文在研究方法

上，主要是一篇經驗研究之論文，但是此一經驗研究在研究問題的形成階段與

解釋方向上，則是受到政治思想研究的影響。

3  Höffe與鄂蘭皆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對保障公民權利與社會正義的重要意義，但是兩人的思想脈絡
仍有所不同。簡而言之，鄂蘭強調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威的分立及現代國家運作中公民參與的重要

性，是基於對現代政治思想中決斷論的否定立場，她的解決方案在於回溯至羅馬共和時期的政治

參與傳統。此一論述可從她與 Carl Schmitt的思想比較中得知（蕭高彥，2006；Arendt, 1963, 1977; 
Schmitt, 1982, 1983, 1996）。然而，Höffe（2007）的理論進路則是透過對現代國家理論重新詮釋的
方式，指出現代國家體系化的政治思想（例如霍布斯），事實上乃是根據自然法的傳統所建構，因

此吾人毋須全盤推翻現代國家的法律實證論，而是要從其背後所蘊含的自然法人文思想加以理解，

並且在制度上將此一思想加以落實。
4  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國立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2012年 4月共同合作進行的「公民意識、社會正義與公民參與」電訪調
查資料，計畫主持人為張福建教授與陳陸輝教授，成功樣本數共 226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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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理解上述研究方法的本質？事實上，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可以

透過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學界對於「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兩種不同研究方

法之間的討論來加以理解。根據郭秋永（2009）在〈改造運動 : 政治哲學與政

治科學〉一文中指出，美國政治學界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政治學研究的「科

學化」呼聲漸起，例如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第五任會長 Abbott Lowell 呼籲，政治學研究不應全神貫注在「應該發

生什麼」，而忽略了「實際上究竟發生什麼」的問題，並且要求政治學者應當

利用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工具。在經歷了數十年政治學研究科學化的提倡與論

戰，至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傳統政治學已經失去其主導性的地位，繼之而起的

是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郭秋永，2009，頁 9-15）。
值得注意的是，以行為主義為基礎的政治科學研究之興起，部分原因乃是由

於在二次大戰前後，傳統政治學者所採用的歷史研究法、制度研究法、規範研

究法等方法所獲得的政治學知識，並未正確地掌握當時的政治局勢，因而促成

了戰後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變革（郭秋永，2009，頁 11-12）。然而，在政治科學

研究逐漸成為主流研究方法的 1960 年代，讓美國深陷其中的越戰、環境汙染、

人口膨脹、核戰威脅等政治局勢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越戰、反貧窮、反

核電、反歧視等各種社會運動，卻也是政治科學研究者所無法預測、無法解

釋，甚至是束手無策的（郭秋永，2009，頁 17）。
上述政治科學研究的侷限性，讓反對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找到了批評

的著力點，而支持行為主義者的政治學者也不甘示弱，因此在 1970 年代，美國

政治學界著實進行了一連串對於政治學研究方法應否「科學化」的激烈論戰。5

各種針鋒相對的論述，反映出政治學研究科學化對於此一學科的重大影響，同

時也顯示出，無論是傳統的研究方法或行為主義政治學，皆未能在上個世紀中

期政治學方法的辯論之中，完全接受對方的論點，而且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

5  就雙方的主張而言，以支持科學化研究方法之主要學者 David Easton的意見為例，他認為反對行為
主義者之意見，其實並非在研究方法上反對政治學的「科學化」，亦非企圖另起爐灶，推翻行為主

義的研究方法，而是對於科學化主張的研究績效加以反省。反對政治學科學化的主要學者如 Eugene 
Miller則指出，批評行為主義者的主張，乃是從根本上反對政治學的科學化研究方法，因為從「歷
史主義」（historicism）的角度出發，反對者認為政治學知識應該具有其相對性，人類的心智也具
有其歷史性，因此在政治學研究上，不應從純粹感官資料的理解，對人的政治行為加以判斷。亦

即，Miller對於政治科學的批評，不僅是研究成果上的質疑，更是對其研究方法的否定（郭秋永，
2009，頁 17-19）。

05-2-周應龍+魏楚陽_p037-064.indd   46 2018/12/14   下午 03:23:37



高正義期待與低政治參與　47周應龍、魏楚陽

天，對於科學方法的討論，仍在持續之中（郭秋永，2009，頁 21）。6

儘管政治學研究的方法論爭論會持續下去，但在此過程中，「政治哲學」與

「實證科學」兩種方法絕非涇渭分明。相反地，兩者之間其實有合作之可能。

郭秋永（2009）根據經驗主義的研究，乃是由研究者對一個或一組「述句」

（statement）判定其真偽的過程指出，此一研究活動可以區分為「發現系絡」

與「驗證系絡」兩種不同的活動。前者乃是在研究過程中「如何想出」此一述

句；後者係指「如何驗證」此一述句。在發現系絡中，研究者如何想出良好的

述句，事實上並無一定的規則可循，可以來自於天啟、他人思想之結晶、研究

者之靈光乍現、或是基於某種政治社會意識之考量。就此而言，政治哲學的理

論、價值與主張，便得以在形成發現系絡之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7

本文的方法論基礎，可從「發現系絡」與「驗證系絡」之間的關係加以說

明。就「發現系絡」而論，本文中提出臺灣民眾的「高正義期待與低政治參

與」此一述句，是由「高正義期待」與「低政治參與」這兩件經驗事實所構

成，但是本文形成此一述句之脈絡，並非從直接的經驗觀察得知，而是根據

Höffe 在探討羅爾斯《正義論》的論述所形成。Höffe 認為，「正義」不應只是

一種與政治分離的哲學主張，而是透過「政治參與」方能加以定義與實現的概

念。若是對「正義」有很高的期待，但並未透過政治參與將其付諸實現，就是

對於「正義」此一概念本身的錯誤認知與期待。因此 Höffe 的論旨，並不是一個

單純的「高政治期待與低政治參與」的現象描述，而是一種帶有價值判斷的經

驗現象描述。從 Höffe 的角度出發，若是一個政治社會具有「高正義期待」與

「低政治參與」的現象，背後所可能蘊含的問題，恐怕就是他所說的，將「正

義」視為一種哲學上的理想，但並不知道此一概念必須透過政治行動方能被定

義與實現。

就「驗證系絡」而言，本文嘗試透過經驗研究的方式，驗證臺灣民眾對於

「正義期待」及「政治參與」的情況。就此次研究的問卷題目所得到的資料而

言，本文能夠分析的現象，在於受訪者對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以及政治參與

的情形。若是就 Höffe 對於此一問題的理解與分析而言，本文基於題目上的限

制，並無法直接得知受訪者對於「正義」此一概念的內在看法，是否為 Höffe
所批判的將其視為一種抽象的應然性概念，還是一種必須經由實踐而得到的結

6  關於二十一世紀政治學「科學化」的方法論論戰，請見郭秋永（2009，頁 28-34）。
7  關於「發現系絡」與「驗證系絡」兩者之詳細意義，請見郭秋永（2009，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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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是在經驗研究的結果之中，至少能夠發現 Höffe 批判的問題所呈現的經驗

事實，是否存在於臺灣社會之中。

進一步而言，Höffe 對於「正義」的批判觀點，基於問卷之限制，雖然未必

能在此次經驗研究之中得到驗證，但是本文在實證研究中所呈現的經驗事實，

則可以透過 Höffe 對於「正義」概念的見解，進一步指出其背後的意涵。

肆、經驗資料分析

一、對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

社會正義一詞的概念相當多元，而在當代理論家中，對於此一概念最受矚

目的看法，無疑是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述，乃是

從建立社會基本結構的合理性著手，最為簡略的理解方式，則是他所提出的兩

個正義原則，也就是「每個人應該有平等權利」的第一原則，以及「社會和經

濟的不平等，應該在最大程度上增進不利者的利益」的第二原則（Rawls, 1971, 
pp. 302-303）。羅爾斯的主張對於正義概念的重要意義，在於他的第二原則，雖

然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財富重分配意涵。

羅爾斯的理論提出之後，許多理論家皆有相關的討論，其中沈恩（Amartya 
Sen, 1933-）在其《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一書中指出，他並不是要

提出一種有別於羅爾斯所提的「正義」定義，而是要提出另一種有別於羅爾斯

討論正義的方法，是對於羅爾斯式正義論述的根本質疑。羅爾斯探討正義的起

點，在於以啟蒙運動下的理性個體為前提，並且在方法上透過契約論的模式，

建立平等個體之間對於正義的共識（Sen, 2009, pp. 5-8）。然而對於沈恩而言，

他處理正義的方式則是摒除抽象性的理性傳統，從社會的現實脈絡出發，並且

指出正義原則往往無法如同羅爾斯的論述一樣，透過理性得到唯一的答案，因

為人類對於正義的論證是多元的，一個先驗的完美正義制度，事實上並不存在

（Sen, 2009, pp. 12-18）。沈恩所主張的正義，必須透過社會公義與民主制度，

方能得到正義的解答，至於沈恩所主張的是何種特定意義下的正義，就此論述

脈絡來看，沈恩並不會提出類似羅爾斯式的定義式答案。

本文所援引 Höffe 的理論，與沈恩的論述有相似之處，皆對羅爾斯透過契約

論論述正義提出了質疑。沈恩強調的是應透過社會選擇與民主政治來決定正義

的內涵；而 Höffe 則認為正義與政治是無法截然劃分的，因為正義就是國家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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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道德角色的展現，另一方面，現代國家的正義必須透過公民的政治參與，方

能得出最後的正義內涵。就此而言，在 Höffe 的論述中，正義的定義要由公民對

國家角色的期待，以及公民政治參與的結果加以定義，先驗式的正義定義，亦

非 Höffe 理論的方向。

在本研究問卷關於正義定義的問題中，透過對於「失業問題嚴重性之認

知」、「貧富差距擴大嚴重性之認知」、「稅賦制度公平性之認知」等面向，詢問受

訪者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就這幾項問題而言，本文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看

法，較接近羅爾斯理論中第二原則的定義，也就是國家對於社會境況不良的人們

是否有明確的支持。但是如果加上後面關於受訪者政治參與情況及其政治效能感

的問題，本文對於政治的看法，其實更接近 Höffe 所論述，即正義乃是國家道德

性及公民政治參與的展現，因為本文所要探究的，乃是公民對於正義現狀的看法

及其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而不僅是去瞭解受訪者對於正義的看法為何。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中，共詢問民眾對於三種不同社會正義問題的

看法，分別是「對失業問題嚴重性之認知」、「對貧富差距擴大嚴重性之認知」

及「對稅賦制度公平性之認知」（問卷題目詳見附錄）。表 1 是民眾對於失業問

題嚴重性之認知，數字顯示僅有不到一個百分點的民眾認為失業問題「非常不

嚴重」，而回答「不太嚴重」的有效百分比為 13.2%，兩者相加不到一成四；反

觀認為「嚴重」（有點嚴重與非常嚴重）的比例高達八成六以上。表 2 則是民眾

對於貧富差距擴大嚴重性之認知，相對於失業問題，認為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嚴

重的比例更高，光是認為「非常嚴重」的比例就已經高達七成，加上「有點嚴

重」的比例之後更超過九成以上（93.4%）。表 3 則是民眾對於稅賦制度公平性

之認知，認為「公平」（還算公平與非常公平）的比例約略超過一成六，認為

「不公平」（不太公平與非常不公平）的比例則為八成三左右。從民眾對於這三

個問題所表達出的不滿（認為嚴重或不公平）可以瞭解到，就單項社會正義問

題來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現階段民眾最為不滿的一項問題，其他兩項社會正義

問題的不滿意比例雖然略低於貧富差距擴大問題，但其數字也超過八成以上，

換句話說，絕大多數的民眾對於目前臺灣社會的正義相關問題是相當不滿意的。

若要根據上述三個問題來建立「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程度」的指標，最簡

單且直接的方式就是將非常不嚴重（非常公平）編碼為 1，不太嚴重（還算公

平）編碼為 2，有點嚴重（不太公平）編碼為 3，非常嚴重（非常不公平）編碼

為 4，然後予以加總。但由於各題目回答非常不嚴重或非常公平的次數不高，

此一作法將導致加總之後部分類別的個數偏低，恐會影響後續的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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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對失業問題嚴重性之認知

認知情形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非常不嚴重 15 0.7% 0.7%
不太嚴重 290 12.8% 13.2%
有點嚴重 587 26.0% 26.8%
非常嚴重 1298 57.4% 59.3%
無反應 71 3.1%
合計 2261 100.0% 100.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表 2　
對貧富差距擴大嚴重性之認知

認知情形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非常不嚴重 13 0.6% 0.6%
不太嚴重 131 5.8% 6.0%
有點嚴重 517 22.9% 23.4%
非常嚴重 1546 68.4% 70.0%
無反應 53 2.4%
合計 2261 100.0% 100.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表 3　
對稅賦制度公平性之認知

認知情形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非常不公平 930 41.1% 45.3%
不太公平 784 34.7% 38.1%
還算公平 316 14.0% 15.4%
非常公平 25 1.1% 1.2%
無反應 206 9.1%
合計 2261 100.0% 100.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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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這三個題目先進行過錄，四個選項合併為兩類，分別是「不嚴

重、公平」編碼為 0、「嚴重、不公平」編碼為 1，然後再予以加總，得出民眾

「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程度」，從 0 到 3，數值愈大代表對於社會正義愈不滿。

此變數的次數分配與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4 所示。不管是數值 3 的百分比或是

平均數，都顯示了民眾對於臺灣社會正義的狀況非常不滿。

表 4　
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程度

不滿程度 次數 百分比 描述統計

0 36 1.8% 平均數：2.64
1 101 5.1% 標準差：0.66
2 404 20.2%
3 1454 72.9%
合計 1995 100.0%

二、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情況

在前述的理論探討中，Höffe 認為社會正義與政治參與乃是現代國家的一體

兩面：若無積極的公民政治參與，就無法實現社會正義。但是他並沒有特別針

對政治參與的定義與類型進行說明，因此在討論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情況前，

有必要對於政治參與加以定義，並說明本研究所選擇的政治參與測量方式。

在政治學的研究中，政治學者賦予政治參與這個詞不同的定義與內涵。以長

期研究政治參與的學者 Verba 為例，他與 Schlozman、Brady 在 1985 年所提出

的定義是：

政治參與指的是企圖影響政府行為的活動，不管是直接地去影響政策

制訂或執行，或是間接地去影響能夠制訂政策的官員選拔。（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 p. 38）。

他們特別強調其所定義的政治參與活動指的是「從事政治」（doing politics），而

不是「關注政治」（being attentive to politics）。雖然 Conway（1991, pp. 3-4）
認為，這種將政治參與侷限於公民試圖去影響政府結構、當權者的選擇或政府

政策所採取的行動，太過於強調主動的參與，是一種工具性或是目標取向的定

義，他認為政治參與應該也包括消極性的參與（passive kinds of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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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參加儀式性或支持性的活動、關心政府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等，在這種定

義之下，透過媒體關注選舉也可算是一種政治參與。但筆者卻認為消極性的參

與過於被動，例如，透過媒體關注選舉僅僅是一種接收或取得資訊的行為，反

而應該予以排除在外。

就政治參與行為的測量上，根據 Verba 與其同僚所設計的題目，在理論上應

該要構成五種類型，分別是競選活動、投票、合作活動、為社會問題而接觸、

為個人需求而接觸（郭秋永，1993，頁 51-61）。然而在實際進行經驗研究時，

研究者經常因為問卷設計的限制，而選擇其中幾種類型進行分析（王靖興、王

德育，2007；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林瓊珠，2005；陳陸輝、黃信

豪，2007；楊婉瑩，2007）。就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來說，有三種類型的參

與，分別是投票（1 題）、競選活動（1 題）及接觸（3 題），其中投票與競選活

動都是幾年才有一次的機會，而接觸行為則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可以進行

的。因此，若回歸到本研究想要探討的社會正義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研究

者認為當民眾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產生不滿時，應該能夠隨時透過參與的行為去

發聲，因此選擇接觸行為作為政治參與的代表。

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本研究的問卷中，若根據過去學者的設計，嚴格

說來接觸式的政治參與只有一題，即有沒有透過「向政府、民意代表或政黨反

映意見」的方式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其餘兩題所詢問的是「向媒體反映意

見」與「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當然，後面兩種行為並沒有直接或間接去接觸到

政府或從事政治的人，但是若從「意圖影響政策」的角度來看，會選擇在公共

平台上反映本身對於公共事務意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希望當權者能夠知道，

並進而影響政策的制訂或執行的想法。而以目前臺灣社會的政治環境來說，政

府也愈來愈重視媒體、網路平台上的公共意見表達，例如，政府單位會注意政

論性節目來賓與觀眾的意見、成立能夠反映意見的網路平台，甚至連總統都成

立了官方的臉書帳號。因此，本研究認為將上述三種反映意見的方式視為政治

參與的一種，應該是可行的。

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情況詳列於表 5，其中有「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經驗的

比例最高，扣除無反應選項後的有效百分比為 17.6%；其次是「向政府、民意代

表或政黨反映意見」，有效百分比為 12.7%；最少的則是「向媒體反映意見」，僅

有 3.7% 的民眾曾經採取這樣的方式去表達對公共事物的意見。從以上的這些數

字來看，臺灣民眾的公民參與情況的確不高。接下來，研究者嘗試將三種政治

參與經驗整合起來，只要有其中一種經驗，就算是有政治參與的經驗。整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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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如表 6 所示，其中「有政治參與經驗」的比例是 27.5%，代表這些民眾至

少使用過上述三種參與方法中的一種去表達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意見，雖然比

起分開檢視的比例要高，但相對於動輒有高達八成以上民眾對社會正義問題表

達不滿的情況，政治參與的數字很明顯是偏低的。8

表 5　
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情況

向政府、民意代表 
或政黨反映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286 12.6% 12.7%
沒有 1966 87.0% 87.3%
無反應 9 0.4%
合計 2261 100.0% 100.0%
向媒體反映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82 3.6% 3.7%
沒有 2173 96.1% 96.3%
無反應 6 0.3%
合計 2261 100.0% 100.0%
在網路上發表意見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398 17.6% 17.6%
沒有 1859 82.2% 82.4%
無反應 4 0.2%
合計 2261 100.0% 100.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8  感謝審查人提醒本文使用較早年度之資料可能產生的問題。本文研究資料為 2012年電訪資料，調查
結果顯示民眾「反應意見式」的政治參與低落，但 2013年發生白衫軍運動，2014年發生太陽花學
運，是否代表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提高？根據 2013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所進行的大規模面訪，
有向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政黨反映意見的比例為 7.6%，向大眾傳播媒體反映意見的比例是 3.6%，
透過網路發表評論的比例是 11.2%，而採取遊行、示威、靜坐等方式參與政治的比例是 6.1%；再
者，根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於 2015年 3月共同合作進行的「公民意識與公民不服從」電訪調查資料，向政府、民意代表、
媒體或政黨反映意見的比例為 10.5%，參與集會、遊行、罷工等活動的比例則是 9.2%。顯示不論是
2013年或 2015年，表達意見式的政治參與都沒有明顯地提高，同時集會遊行式的政治參與比例都
比表達意見式的參與來得低。此外，2016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資料中，有一道題目詢問受訪
者「請問您認為社會上貧富差距的問題嚴不嚴重？」與本研究社會正義題組中的「對貧富差距擴大

嚴重性之認知」相當類似，2016年調查資料顯示，扣除無反應答案後，回答「非常嚴重」的比例為
61.1%，回答「還算嚴重」的比例為 35.0%，合計 96.1%，相較於本研究的數據，民眾對於貧富差距
的不滿更多了一些。換言之，雖然本文使用 2012年的資料，但並未偏離臺灣目前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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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有無政治參與經驗

參與經驗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617 27.3% 27.5%
沒有 1629 72.0% 72.5%
無反應 15 0.7%
合計 2261 100.0% 100.0%

註：無反應包括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在檢視完臺灣民眾對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及政治參與的情況後，本研究進

一步觀察對於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的民眾是否會有較高的政治參與情況。由於過

去在研究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時，主要的關心焦點會放在個人的社會特徵（如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政治知識等）或心理涉入感（如政治興趣、政

治效能感、政黨認同強度等）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林瓊珠，2005；陳陸輝、黃

信豪，2007；楊婉瑩，2007；Burns, Schlozman, & Verba, 2001; Franklin, 1996; 
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68; Nie & Verba, 1975; Tedin, Brady, & Vedlitz, 
1977; Verba, Nie, & Kim, 1978），因此，研究者將有關個人社會特徵的變數，包

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心理涉入感的相關變數，包括有無

政黨認同、外在政治效能感 9 等一起放入模型中，檢視各項變數對於政治參與的

影響（相關變數測量詳見附錄）。

三、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由於本研究的依變數「有無政治參與經驗」是二分變數，因此採取二元勝算

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進行分析，以 1 表示有政治參與經驗，0 表示

沒有政治參與經驗。模型設定如下所示：

9  「政黨認同」指的是心理層面的認同，即個人依附於某一個政黨，對政黨的一種歸屬感與忠誠感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1960, p. 121）。「政治效能感」最早由 Campbell、Gurin與
Miller（1954, p. 187）所提出，定義為「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政治過程確實有，或能夠有影響力，
也就是說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這是一種感覺，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可能的，而且

個別公民都能夠扮演相當的角色以帶來這樣的改變」。政治效能感又可區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與外

在政治效能感，詳細介紹可參閱周應龍與包正豪（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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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0 + β1（對社會正義不滿程度）+ β2（外在政治效能感） 
  + β3（政黨認同）+ β4（男性）+ β5（低教育程度）+ β6（中教育程度） 
 + β7（低收入）+ β8（中收入）+ β9（年齡） 

在模型中的自變數，有無政黨認同、性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都是類別變

數，因此必須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有無政黨認同以 1 代表有政黨認同，0 代

表沒有政黨認同；性別將男性編碼為 1，女性編碼為 0；教育程度有三類：高教

育程度、中教育程度、低教育程度，參照類設定為高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同樣

有三類：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參照類設定為高收入。由於二元勝算對數

模型是非線性的模型，因此詮釋係數值的方式與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不同。在

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當中，如果我們要詮釋自變數 A 的迴歸係數（β），詮釋方

式是「當控制其他自變數不變的情況下，自變數 A 每一單位的變化會影響依變

數 β 單位的變化」；但在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中，必須使用相對機率（log odds）
的方式來說明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

從表 7 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中可以看出，影響民眾是否表達他們對於公共

事務看法的因素是有無政黨認同、性別、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10 有無政黨認

同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政黨認同者相對於沒

有政黨認同者，有較高的機率去進行政治參與的行動，其相對機率比是 1.599
（Exp(0.469) = 1.599），也就是對有政黨認同的民眾而言，有政治參與行為相

對於沒有政治參與行為的相對機率是沒有政黨認同者的 1.599 倍，這代表沒有

政黨認同的民眾，對於政治相對冷漠，因此即便只是反應意見式的政治參與，

參與意願仍然不高；在性別方面，相較於女性，男性較有表達公共事務看法的

經驗；此外，低教育程度者和中教育程度者的意見表達經驗都低於高教育程度

者；低收入者和中收入者的表達經驗也比高收入者來得低。這些變數的影響力

方向多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符。至於外在政治效能感，模型顯示對於政治參與

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然而，我們最關注的因素：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程度，對於是否進行政治

參與行動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力，雖然係數估計值的方向與理論所預期的是一樣

的，對於社會正義問題愈不滿的民眾，愈可能有政治參與的行為，但並不具有

10  針對迴歸係數是否等於 0進行統計檢定，若 p < .05，則代表迴歸係數顯著不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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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的顯著性，也就是說，就統計檢定而言，對於社會正義較為不滿的民

眾，並沒有將其不滿轉化為具體的政治參與，其政治參與和對於社會正義沒有

什麼不滿的民眾相比，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7　
民眾政治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變數名稱
有 vs. 沒有

β (s.e.) Exp(β)
常數 -1.395*** (0.374) 0.248
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程度 0.105 (0.091) 1.111
外在政治效能感 0.096 (0.071) 1.101
政黨認同（無 = 0）
　有政黨認同 0.469*** (0.138) 1.599
性別（女性 = 0） 
　男性 0.588*** (0.119) 1.801
教育程度（高教育程度 = 0）
　低教育程度 -0.759*** (0.190) 0.468
　中教育程度 -0.573*** (0.142) 0.564
家庭收入（高收入 = 0）
　低收入 -0.611*** (0.183) 0.543
　中收入 -0.427** (0.137) 0.652
年齡 0.022 (0.052) 1.022

模型資訊
Nagelkerke R2 = 0.104 

n = 1554

***p < .001  **p < .01

伍、結論

上述分析所指出臺灣民眾具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對社會正義有所不滿或期待，

但卻只有不成比例的低度政治參與，經過統計模型的檢證之後，發現對於社會

正義問題的不滿意度並不會影響民眾的政治參與。既然有所期待，為何並未轉

化為相應的政治行動？在本研究問卷題目的設計中，無法對上述調查結果進行

更進一步的分析，因此，此處乃試圖以政治理論提出一些可能的解釋。

當代德國哲學家 Christoph Menke（1958-）在分析現代國家實現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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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此一問題時指出，個人自由與應然性的社會正義觀兩者之間的衝突，乃

是現代社會無法避免的宿命。由於現代國家承認了個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一個

整體的、共同的與應然性的社會正義觀，勢必會與以追求個人自由及利益為核

心所主張的正義觀不斷衝突，而此種衝突，乃是蘊含在現代國家的本質之中的 
（Menke, 1996, p. 77）。就此而言，極高比例的人對於社會正義的現狀有所不

滿，事實上未必是對於應然性的社會正義價值具有高度期待，而僅是個人不受

限的自由意志的展現。而低度的政治參與，則是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

下，不願意亦不期待與他人進行溝通並達成社會正義共識的表現。在此理解

下，調查結果所呈現受訪者的高正義期待與低政治參與，就不必然是一種矛盾

的現象，而是個人主義社會對於自身利益的高度堅持及對於公共事務冷漠以對

的一致表現。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提出上述看似悲觀的解釋，而是要進一步指出，現代

國家的公民，如何在社會正義實現過程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回答此一問題的

關鍵，就在於公民能否透過政治參與，形成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必須注意的

是，此處所指的公共領域，並非鄂蘭所主張與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及經濟生

活對立的古典城邦政治理想中的公共領域，而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以現代資本主義下的個人為基礎所論述的公共領域概念。11 哈伯瑪斯指

出，現代社會公共領域有其雙重性格，一是私有財產的所有者，一是普遍意義

下的「人」。公民在此一雙重身分下，既是擁有財富的個人主義者，同時也是能

超越一己之私、進而從事公共討論及政治參與的現代公民，而此一雙重性也是

現代公共領域的特質（Habermas, 1990, p. 120）。就此觀點而言，形成超越個人

利益的社會正義觀，在個人主義為基調的現代社會中仍有可為，但其重點就不

在於完全拋棄個人利益地追求此一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而在於個人應如何在

追求個人利益之時，同時亦能對於超越個人的公共價值產生認同。

就此而言，臺灣社會所呈現高比例的正義期待與低度的政治參與，事實上

11  若就生活中的實際狀況分析，文人、大學生、教授、公共知識分子等人對於社會不公所形成的討
論團體，較接近於鄂蘭的公共領域概念，因為這些人並非為了自身或自身所屬族群的利益而參與

公共討論，而是站在理性與客觀（旁觀）的角度，對社會不公表達意見，因為鄂蘭從古典政治理

論的角度出發，認為經濟利益並非政治活動的本質。但是哈伯瑪斯所指的公共領域，則較接近於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當事人或族群所形成的討論或組織，如農民、工人、資產階級等，為了自身與

群體的利益進行政治參與，亦即經濟活動與公民身分，對哈伯瑪斯而言仍有相通之處，因為雖然

是從個人利益出發，但在進行溝通與討論的過程中，仍可以產生超越個人利益的公共精神。關於

這兩種不同公共領域概念的比較，請參見蔡英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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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味著一個契機，亦即大多數的人們仍然相當在意社會正義的價值，但是缺

乏足夠的動機或合適的公共領域，讓公民對於公共事務或社會正義的關懷，透

過政治參與加以表達。形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或許涉及了較深層的文化因素，

亦即人們未必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甚至人們心中有著他所認為理想的正義標

準，但是擁有內在的正義價值與投身政治參與之間，存在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或文化傳統，讓人們寧可作為對現實不滿的政治關懷者，也不願成為積極的政

治參與者來改變社會。若要細緻地解答這個問題，或許必須進一步分析為何在

我們的文化之中，內在的正義價值並無轉化成為政治參與的動力的深層因素。

雖然這個結語並未找出一個明確解釋，甚至解決臺灣民眾具有高度正義期待卻

為低度政治參與此一問題，但至少讓我們對於問題的可能原因與意義，有了更

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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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題目與變數測量

一、社會正義問題看法

1. 對失業問題嚴重性之認知：

請問您認為目前我們社會上失業的問題嚴不嚴重（台：咁有嚴重）？

(1) 非常不嚴重  (2) 不太嚴重  (3) 有點嚴重  (4) 非常嚴重

2. 對貧富差距擴大嚴重性之認知：

請問您認為在我們社會上有錢的人愈來愈有錢，窮的人愈來愈窮，這種情形

嚴不嚴重（台：咁有嚴重）？ 
(1) 非常不嚴重  (2) 不太嚴重  (3) 有點嚴重  (4) 非常嚴重

3. 對賦稅制度公平性之認知：

請問您認為我國的賦稅制度公不公平（台：咱欸國家納稅制度咁有公平）？

(1) 非常不公平  (2) 不太公平  (3) 有點公平  (4) 非常公平

4. 建立「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意度」指標：

將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的選項進行整併，「非常不嚴重」與「不太嚴重」

合併為「不嚴重」，以 0 表示；「有點嚴重」與「非常嚴重」合併為「嚴重」，

以 1 表示。賦稅制度問題的選項則是將「有點公平」與「非常公平」合併為

「公平」，以 0 代表；「非常不公平」與「不太公平」合併為「不公平」，以 1
代表。認為問題「嚴重」或「不公平」代表對於該項社會正義問題不滿；認

為「不嚴重」或「公平」則代表對於該項社會正義問題沒有不滿。因此我們

將這三題加總，代表民眾對社會正義問題的不滿意度。變數的描述性統計量

如附錄表 1 所示。

附錄表 1
變數敘述性統計量

變數名稱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對社會正義問題不滿意度 1995 0 3 2.64 0.66
外在政治效能感 2101 1 4 2.42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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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政治效能感

1. 對政府沒有影響力：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請問您同不同意

（台：咁有同意）這種說法？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有點同意  (4) 非常同意

2. 官員不會在乎：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台：不管）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您同

不同意（台：咁有同意）這種說法？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有點同意  (4) 非常同意

3. 建立「外在政治效能感」指標：

首先將上述兩個問題的選項倒轉，再進行相加後除以 2。數值愈高代表外在政

治效能感愈高，以連續變數形式放入模型中。變數的描述性統計量如附錄表 1
所示。

三、其他變數

1. 年齡

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說不出的改問：您今年幾歲？由訪員換算成

出生年：101 －歲數＝出生年次），並以連續變數方式放入模型中。

2.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讀到什麼學校）？

(1) 不識字及未入學  (2) 小學  (3) 國、初中  (4) 高職  (5) 高中 (6) 專科

 (7) 大學  (8) 研究所及以上

將 (1) 到 (3) 合併為低教育程度，(4) 與 (5) 合併為中教育程度，(6) 到 (8) 合併

為高教育程度。以虛擬變數方式放入模型中，參照類為高教育程度。

3. 家庭收入

請問您家庭每個月總收入大約是？（包含薪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如房租、股利

等）

(1) 24,000 元以下  (2) 24,001 元～ 36,000 元  (3) 36,001 元～ 46,000 元

(4) 46,001 元～ 55,000 元    (5) 55,001 元～ 64,000 元

(6) 64,001 元～ 75,000 元    (7) 75,001 元～ 87,000 元

(8) 87,001 元～ 103,000 元  (9) 103,001 元～ 1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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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2,001 元以上

將 (1) 到 (2) 合併為低收入，(3) 與 (6) 合併為中收入，(7) 到 (10) 合併為高收

入。以虛擬變數方式放入模型中，參照類為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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